
九十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四等考試

「警察法規」題解

（Ｃ）▲下列何者屬於「行政規則」：（Ａ）沒入物品處分規則（Ｂ）警察人員陞遷辦法（Ｃ）警察偵查犯罪手

冊（Ｄ）警察常年訓練辦法。

【註：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

綱要、標準或準則。」只有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屬之，其餘選項皆為法規命令，故答案為（Ｃ）。

】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１-５１。

（Ｄ）▲下列違序行為，何者可由警察機關於訊問後，除有繼續調查必要者外，應即作成處分書，無需由法院簡

易庭裁定？（Ａ）船隻當狂風之際或黑夜航行有危險之虞，而不聽禁止者（Ｂ）無正當理由，攜帶類似

真槍之玩具槍，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Ｃ）畜養危險動物，影響鄰居安全者（Ｄ）於主管機關明示禁止

出入之處所，擅行出入不聽勸阻者。

【註：（Ｄ）選項之行為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七十一條所處罰者，且該條為專處罰鍰之規定，依同法第

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專處罰鍰之案件得逕由警察機關裁處，不須移送簡易庭，故答案為（Ｄ

）。】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４８。

（Ａ）▲下列違序行為，何者於警察機關訊問後，應即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Ａ）驅使或縱容動物嚇人者（Ｂ

）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Ｃ）污損祠宇、教堂、墓碑或公眾紀念之處所或設施者（Ｄ

）於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展覽會、運動會或其他公共場所，口角紛爭或喧嘩滋事，不聽禁止者。

【註：（Ａ）選項之行為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七十條第三款所處罰者，處罰方式為拘留或罰鍰，依同法

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警察機關於訊問後，應即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故答案為（Ａ）。】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４８。

（Ａ）▲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對警察蒐集資料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Ａ）警察依法取得之資料，對警察

之完成任務不再有幫助者，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一年內銷毀之（Ｂ）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外，

所蒐集之資料，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五年內註銷或銷毀之（Ｃ）基於「目的拘束」原則，警察對

於依本法規定所蒐集資料之利用，須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Ｄ）資料之銷毀將危及被蒐集對象值得保

護之利益者，可延後銷毀。

【註：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八條。】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３４〜８-３５。

（Ｄ）▲有關偶發性集會遊行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Ａ）因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且非即刻舉行，無法

達到目的者，不受六日前申請之限制（Ｂ）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以書面通知

負責人（Ｃ）負責人於受通知後，其有不服者，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以書面附具理由提

出申復（Ｄ）原主管機關認為申復無理由者，應於收受申復書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連同卷證檢送其上級

警察機關。上級警察機關應於收受卷證之時起十二小時內決定，並通知負責人。

【註：參集會遊行法第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５-１７。

（Ｄ）▲未經當場宣示或宣告或不經訊問而逕行裁處之違序案件，其裁定書或處分書，應由警察機關於幾日內送

達？（Ａ）二日內（Ｂ）三日內（Ｃ）四日內（Ｄ）五日內。

【註：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３４。

（Ｃ）▲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裁處罰鍰逾期不完納者，下述何者錯誤？（Ａ）警察機關得聲請易以拘留（Ｂ

）在罰鍰應完納期限內，被處罰人得請求易以拘留（Ｃ）得逕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Ｄ）易以拘留

期間不得逾五日。

【註：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條第三項、第四項及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但書。】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１１、４-１３。

（Ａ）▲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七條，因圖利違序之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而得處以申

誡或免除其處罰之違序行為，下述何者錯誤？（Ａ）於警察人員依法調查或查察時，就他人姓名、住所

或居所為不實之陳述或拒絕陳述者（Ｂ）關於他人違反本法，向警察機關為虛偽之證言或通譯者（Ｃ）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關係他人違反本法案件之證據者（Ｄ）藏匿違反本法之人或使之隱避者。

【註：依該條第一項第二款條文，應為「於警察人員依法調查或查察時，就『其』姓名、住所或居所為

不實之陳述或拒絕陳述者。」且依該條第二項規定：「因圖利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而為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行為之一者，處以申誡或免除其處罰。」故（Ａ）選項有誤。

】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４６、４-４７。

（Ａ）▲依法務部見解，警察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裁定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確定而仍繼續營業者所實施「

強制措施」之法律性質為何？（Ａ）處罰之執行（Ｂ）代履行（Ｃ）間接強制（Ｄ）即時強制。

【註：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乃處罰之方式，因此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確定而仍繼續營業者，乃是行政執

行法上所稱之「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故警察對此之強制措施屬於處罰之執行。】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２-３１、２-６６。

（Ｃ）▲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時，所得為之必要之限制，下列何者錯誤：（Ａ）關於集會、遊行之人數

、時間、處所、路線事項（Ｂ）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築物安全之事項（Ｃ）關於維持參加者安

全與秩序之事項（Ｄ）關於妨害身分辨識之化裝事項。

【註：參集會遊行法第十四條。】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５-１０。

（Ｂ）▲下列違序行為，何者法定罰為處以罰鍰或申誡者：（Ａ）故意向該公務員謊報災害者（Ｂ）無故跟追他

人，經勸阻不聽者（Ｃ）任意採折他人竹木、菜果、花卉或其他植物者（Ｄ）擅自操縱路燈或交通號誌

者。

【註：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九條第二款。】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５７。

（Ｃ）▲依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修正沿革，九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部分條文修正要點，下列敘述何

者不在其內：（Ａ）將「改造模型槍」之用語，予以刪除，依其屬性列入「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

殺傷力之各式槍砲」（Ｂ）為維持罪刑衡平性，合併修正提高鋼筆槍、瓦斯槍、獵槍或空氣槍之處罰刑

度及罰金（Ｃ）依據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刪除本條例誣告罪名反坐規定（Ｄ）將足以改造成具有

殺傷力之模擬槍，納入公告查禁物品，並增訂相關處罰及檢查規定。

【註：（Ｃ）選項為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七條之規定，其刪除理由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十六條規定：『栽贓誣陷或捏造證據誣告他人犯本條例之罪者，處以其所誣告之罪之刑』，未

顧及行為人負擔刑事責任應以其行為本身之惡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之刑法原則，強調同害之原始

報應刑思想，以所誣告罪名反坐，所採措置與欲達成目的及所需程度有失均衡；其責任與刑罰不

相對應，罪刑未臻相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比例原則未盡相符。本條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十六條條文規定內容相同，爰予刪除。」至於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乃關於集會遊行法之解釋，和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並無相關。】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６-２１。

（Ｃ）▲警察行使職權對於扣留之物得予變賣之要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有腐壞或價值重大減損之虞（

Ｂ）保管、照料或持有所費過鉅或有其困難（Ｃ）扣留期間逾三個月，無法返還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

人（Ｄ）經通知三個月內領取，且註明未於期限內領取，將予變賣，而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未於期

限內領取。

【註：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４０。

（Ａ）▲下列行為，何者以「無正當理由」為構成違序之前提要件：（Ａ）於公共場所、房屋近旁焚火而有危害

安全之虞者（Ｂ）於發生災變之際，停聚圍觀，妨礙救助或處理者（Ｃ）於他人之土地內，擅自釣魚、



牧畜（Ｄ）於主管機關明示禁止出入之處所，擅行出入。

【註：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４７。

（Ｃ）▲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條規定，下列何種行為人之違序行為並無裁處「轉嫁罰」之規定？（Ａ）心神

喪失之人（Ｂ）精神耗弱之人（Ｃ）瘖啞人（Ｄ）未滿十八歲之人。

【註：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條規定：「未滿十八歲人，心神喪失人或精神耗弱人，因其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疏於管教或監護，致有違反本法之行為者，除依前兩條規定處理外，按其違反本法之行為處

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但其處罰以罰鍰或申誡為限。」】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９。

（Ｃ）▲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加重減輕規定，下述何者錯誤？（Ａ）過失行為不得罰以拘留，並得減

輕其處罰（Ｂ）於警察機關通知單送達或逕行通知前，多次違反同條款之行為，得加重其處罰（Ｃ）

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得減輕處罰（Ｄ）依本法處罰執行完畢後三個月內再違反者，得加重其

處罰。

【註：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８０。

（Ｂ）▲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非「義務人或其他依法得管收之人有不得管收之情形」？（Ａ）現

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Ｂ）被管收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重病或傷亡，須其親自處理者（Ｃ

）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滿者（Ｄ）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

【註：參行政執行法第二十一條。】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２-２５。

（Ｂ）▲執行機關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行之情形，何者錯誤？（Ａ）義務已全部履行

或執行完畢者（Ｂ）義務人已提出適當之擔保者（Ｃ）行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更確定者（Ｄ）義務

之履行經證明為不可能者。

【註：參行政執行法第八條第一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２-１３。

（Ｃ）▲有關行政執行聲明異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得聲明異議之事項包括執行命令、執行方法

、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Ｂ）執行機關認為聲明異議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逕行

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Ｃ）執行機關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Ｄ）行政執行，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

【註：參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二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５-１５。

（Ａ）▲下列何機關是內政部核准行使違序管轄權之專業警察機關？（Ａ）各港務警察局（Ｂ）國家公園警察大

隊（Ｃ）保安警察第三總隊（Ｄ）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註：內政部九十二年臺內警字第○九二○○七八一三一號函：本部原核准行使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

件管轄權之專業警察機關，因部分機關組織整併或改隸（制）後，機關全銜變更，准予行使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管轄權之專業警察機關，爰配合修正如下：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警察局。】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１７。

（Ｃ）▲下列違序行為，何者須以違反「不聽勸阻」為構成要件：（Ａ）隱藏於無人居住或無人看守之建築物內



，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Ｂ）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Ｃ）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任意裸體或為放蕩之姿勢，而有妨害善良風俗者（Ｄ）於公共場所唱演或播放淫詞、穢劇或其他

妨害善良風俗之技藝者。

【註：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二款。】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４-５５。

（Ｂ）▲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期不履行亦未提供相當擔保，何種情形下

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之：（Ａ）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Ｃ）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Ｄ）經命其

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註：參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三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２-２１。

（Ｃ）▲行政執行，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

幾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Ａ）一年（Ｂ）三年（Ｃ）五年（Ｄ）十年。

【註：參行政執行法第七條第一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２-１２。

（Ｃ）▲依據行政執行法有關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執行機關應考量以間接

強制方法為先，非因情況急迫不得逕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Ｂ）怠金可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Ｃ）處以怠金仍不履行其義務者，執行機關不再踐行書面通知，得連續處以怠金（

Ｄ）進入、封閉、拆除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是直接強制的方法。

【註：參行政執行法第三十一條。】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２-３１。

（Ａ）▲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應以查訪

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為限（Ｂ）警察於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時發現行方不明治安顧慮人口，應

通報其戶籍地警察機關（Ｃ）查訪期間，以刑執行完畢、感訓處分執行完畢、流氓輔導期滿或假釋出獄

後三年內為限（Ｄ）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如遇抗拒，尚無強制規定。

【註：參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三條。】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３１。

（Ｄ）▲警察對於扣留與變賣之物的處理，下列敘述何者為錯誤？（Ａ）除依法應沒收、沒入、毀棄或應變價發

還者外，扣留期間不得逾三十日；扣留原因未消失時，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不得逾二個月（Ｂ）變賣

時因物之性質認難以賣出，或估計變賣之費用超出變賣所得時，得不經公開方式逕行處置之（Ｃ）應將

變賣之程序、時間及地點通知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但情況急迫者，可不必通知（Ｄ）物經變賣後

，於扣除扣留費、保管費、變賣費及其他必要費用後，應返還其價金之人不明時，經公告六個月期滿無

人申請發還者，繳交各該級政府之公庫。

【註：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４１。

（Ｂ）▲有關警察行政救濟之法律上特別規定，下述何者正確？（Ａ）人民遭警察攔停查證身分，得向處分機關

之上級機關聲明異議（Ｂ）人民因警察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對特別損失之補償決定不服者，得依法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Ｃ）不服警察機關依警械使用條例所為之沒入處分，得逕向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Ｄ）不服警察機關處分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逕向地方法院簡易庭提出聲明異議。

【註：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４６。

（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又拒絕供述來源或供述不實者，得如何加重其刑？（Ａ）不加重（Ｂ）

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Ｃ）得加重其刑二分之一（Ｄ）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二。

【註：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八條第四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６-２４。



（Ｄ）▲公務員栽贓誣陷或捏造證據誣告他人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者，應如何處罰？（Ａ）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Ｂ）處以其所誣告之罪之刑（Ｃ）加重其刑二分之一（Ｄ）依普通刑法規定處罰。

【註：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無相關處罰規定，當依刑法規定處罰。】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６-４６。

（Ｂ）▲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自製獵槍、魚槍，漁民未經許可持有自製魚槍，以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如何處理

？（Ａ）特殊生活習慣，不予處罰（Ｂ）處以罰鍰（Ｃ）處以罰金（Ｄ）處以徒刑。

【註：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６-２４。

（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處罰規定中，何種未經許可行為其法定刑得處死刑？（Ａ）運輸鋼筆槍（Ｂ）

製造爆裂物（Ｃ）販賣砲彈主要零件（Ｄ）持有肩射武器。

【註：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一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６-２１。

（Ｂ）▲依據「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第二條，下列何項不是警察遴選第三人時應書面陳核之內容？（

Ａ）蒐集資料之項目（Ｂ）任務起迄時間（Ｃ）指定專責聯繫運用之人員及其理由（Ｄ）第三人個人資

料及適任理由。

【註：參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２６。

（Ｄ）▲下列有關集會遊行規範之敘述，何者錯誤？（Ａ）本法所稱遊行，係指於市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集體行進（Ｂ）未經依法設立或經撤銷、廢止許可或命令解散之團體，以該

團體名義申請者不予許可（Ｃ）集會遊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

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Ｄ）國際機

場週邊禁制區範圍，由交通部劃定公告，但不得逾三百公尺。

【註：參集會遊行法第六條第二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５-１０。

（Ｃ）▲依集會遊行法所處之罰鍰，被處罰人經通知繳納逾期不繳納者，應如何處理？（Ａ）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Ｂ）易以拘留（Ｃ）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Ｄ）僅得勸諭催繳不得強制執行。

【註：雖然集會遊行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依本法所處罰鍰，經通知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

執行。」然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法律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之規定者，自本法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不適用之。」故依集會遊行法所處之罰鍰，被處罰人經

通知繳納逾期不繳納者，應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５-１９。

（Ｃ）▲依據「警察機關辦理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集會遊行不得在經公告

之禁制區及其週邊範圍舉行，但經主管（警察）機關徵求禁制區之管理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Ｂ）依

法令規定舉行或學術、藝文、旅遊、體育競賽、宗教、民俗、婚、喪、喜、慶等活動不必申請（Ｃ）室

外集會、遊行如跨越二個以上警察局轄區者，應向警政署保安組申請（Ｄ）對室外集會、遊行不許可、

撤銷或變更許可之通知書，如送達逾期即視為許可。

【註：參警察機關辦理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第五點。】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５-８。

（Ａ）▲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下列對於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敘述，何者錯誤？（Ａ）鐵路警察局警務段

段長無權遴選第三人（Ｂ）第三人遴選後之訓練係由專人個別指導（Ｃ）經遴選為第三人從事秘密蒐集

資料，不得有違法之行為（Ｄ）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含延長）最長二年。

【註：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２５。

（Ｂ）▲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警察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時，得對於特定人以目視或科技工具

，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下述何者錯誤？（Ａ）限於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職業性、習慣性、集團性或組織性犯罪之虞者（Ｂ）

必先經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Ｃ）僅能對其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蒐集

之（Ｄ）蒐集資料期間（含延長）最多二年。

【註：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警察對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

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對其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以目

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職業性、習慣性、集團性或組織性犯罪之虞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２２。

（Ｂ）▲參照大法官解釋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觀點，下述何者錯誤？（Ａ）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

效果，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Ｂ）如構成要件所涵

攝之行為內容不明確，應增訂「有事實足認」，即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Ｃ）若涉及嚴重拘束人民身體

自由而與刑罰無異之法律規定，其法定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Ｄ）不

確定法律概念如非受規範者難以理解，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者，未違該原則。

【註：相關概念可參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文：「集會遊行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違反同法第四條

規定者，為不予許可之要件，乃對「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

、遊行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論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同條第二款規

定：「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之虞者」，第三款規定：「有危害生

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之虞者」，有欠具體明確，對於在舉行集會、遊行以前，

尚無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事實狀態，僅憑將來有發生之可能，即由主管機關以此作為集會、遊行准

否之依據部分，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不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因此增

訂「有事實足認」之條文，尚不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故（Ｂ）選項有誤。】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５-２１。

（Ｃ）▲依據「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民間社區守望相助組織欲購置警械，下列何規定錯誤？（Ａ

）得申請購置之警械種類包括警棍、電氣警棍（棒）（電擊器）、防暴網（Ｂ）購置後不得轉讓或借與

他人使用，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核發警械執照（Ｃ）拋射式電擊器之購置，以正式巡守隊

員為限（Ｄ）經撤銷、廢止許可或註銷警械執照者，其所有或保管之警械自行銷毀時，應報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警察局監毀。

【註：參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七條。】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３-２４。

（Ｄ）▲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得使用警棍制止之時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協助偵查犯罪，或搜索、扣

押、拘提、羈押及逮捕等須以強制力執行時（Ｂ）持有兇器有滋事之虞者，已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仍

不聽從時（Ｃ）依法令執行職務，遭受脅迫時（Ｄ）疏導群眾戒備意外時。

【註：參警械使用條例第三條。】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３-９。

（Ｃ）▲警察依法扣留之物，除依法應沒收、沒入、毀棄或應變價發還者外，期間不得逾幾日？（Ａ）十天（Ｂ

）二十天（Ｃ）三十天（Ｄ）二個月。

【註：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３９。

（Ｄ）▲警察依法行使職權，對於人民特別犧牲之救濟，下述何者正確？（Ａ）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失

時，人民得請求損害賠償（Ｂ）但人民有可歸責之事由時，警察機關得減免其金額（Ｃ）損失補償，應

以金錢為之，並補償所失利益在內之全部損失（Ｄ）應於知有損失後，二年內向警察機關請求之。但自

損失發生後，經過五年者，不得為之。

【註：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十一條。】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４６。

（Ａ）▲依據警察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保安警察派駐地方執行職務時，其指揮、監督、聯繫之相關規定，下



述何者錯誤？（Ａ）應改由直轄市、縣（市）長指揮監督（Ｂ）保安警察協助配駐地方警察行政業務，

應受當地警察機關首長之指導（Ｃ）保安警察與當地警察機關基於治安或業務需要，得互請協助，關於

勤務分配應會商行之（Ｄ）保安警察依指揮監督機關首長之命令，執行特定警察業務，對當地警察機關

居於輔助地位。

【註：警察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前段規定：「本法第六條規定之保安警察派駐地方執行職務時，兼受直轄

市、縣（市）長指揮監督。」其為「兼受直轄市、縣（市）長指揮監督」，而非「改由直轄市、

縣（市）長指揮監督」故（Ａ）選項有誤。】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１-１６。

（Ｄ）▲警察人員依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傷亡或財產損失者，各級政府予以補償後，於何種情形下，得向行為

人求償？（Ａ）以其行為出於故意者為限得求償（Ｂ）以其行為出於重大過失者為限得求償（Ｃ）不問

出於故意或過失均得求償（Ｄ）依法不得向行為人求償。

【註：警械使用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警察人員依本條例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死

亡或財產損失者，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故警察依法使用警

械，不負被求償之責任。】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３-１７。

（Ｂ）▲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如何決定？（Ａ）由地方政府報請內政部核定施行（Ｂ）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

定施行（Ｃ）由內政部警政署報請內政部核定施行（Ｄ）由地方政府函送地方議會審議通過後施行。

【註：參警察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１-４６。

（Ｄ）▲有關警察查證身分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受檢人如未攜帶任何身分證明文件者，警察即可

逕行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Ｂ）為避免危害發生所做之「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是一

種附帶搜索（Ｃ）於營業時間以外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查證身分，應經警察機關主管長官核准（Ｄ）

為防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有必要者，才能對特定路段設路檢點進行身分查證。

【註：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第二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１２。

（Ｄ）▲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物經變賣後扣除必要費用後，應返還其價金之人不明且公告期間無人申請發

還，才能繳交各該級政府之公庫。公告期間要多久？（Ａ）一個月（Ｂ）三個月（Ｃ）六個月（Ｄ）一

年。

【註：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４１。

（Ｃ）▲下列何種警察法規由行政院訂之：（Ａ）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Ｂ）警察人員人事條例（Ｃ）

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Ｄ）警察法施行細則。

【註：參警械使用條例第一條第三項。】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３-７。

（Ｃ）▲甲員警逮捕吸毒現行犯乙，隨即唆使乙向以販毒為常業之丙購買毒品，並於交易時當場將丙逮捕。下述

有關實務見解何者錯誤？（Ａ）警察職權行使法禁止犯意誘發型之誘捕偵查（Ｂ）如丙原有販毒之意圖

或故意，本案可視為機會提供型之誘捕偵查（Ｃ）本案甲教唆乙買毒品之行為違法，故其所取得之證據

資料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Ｄ）因乙並無買毒之真意，故丙之販毒行為應以未遂論。

【註：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七年度上易字第五七八號判決：「學理上所稱之『陷害教唆』，屬於

『誘捕偵查』型態之一，而『誘捕偵查』，依美、日實務運作，區分為二種偵查類型，一為『創

造犯意型之誘捕偵查』，一為『提供機會型之誘捕偵查』，前者，係指行為人原無犯罪之意思，

純因具有司法警察權者之設計誘陷，以唆使其萌生犯意，待其形式上符合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

時，再予逮捕者而言，實務上稱之為『陷害教唆』；後者，係指行為人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之意

思，具有司法警察權之偵查人員於獲悉後為取得證據，僅係提供機會，以設計引誘之方式，佯與

之為對合行為，使其暴露犯罪事證，待其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時，予以逮捕、偵辦者而言，實

務上稱此為『釣魚偵查』。關於『提供機會型之誘捕偵查』型態之『釣魚偵查』，因屬偵查犯罪



技巧之範疇，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故依『釣魚

』方式所蒐集之證據資料，非無證據能力。而關於『創造犯意型之誘捕偵查』所得證據資料，係

司法警察以引誘或教唆犯罪之不正當手段，使原無犯罪故意之人因而萌生犯意而實施犯罪行為，

再進而蒐集其犯罪之證據而予以逮捕偵辦；縱其目的在於查緝犯罪，但其手段顯然違反憲法對於

基本人權之保障，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並無意義，其因此等違反

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應不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九十七年臺上字第四一八號刑事判決

參照）。」】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８-６７以下關於此一概念專論

。又此號判決做成後亦早在士明網頁上供讀者下載！

（Ａ）▲下列何者不是室外集會遊行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應負之責？（Ａ）經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仍繼續舉行經制

止而不遵從，非首謀之負責人須負刑責（Ｂ）於法定期間內負責申請與救濟（Ｃ）集會處所、遊行路線

於使用後遺有廢棄物或污染者，應負責清理（Ｄ）宣告中止或結束後，參加人仍未解散者，負責人應盡

力疏導勸離。

【註：參集會遊行法第二十九條。】

命中！　出處：警察法規（PE025）（98年3月版），頁１-１８。


